
转发关于广东省推动农业机械报废更新
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镇（街）农办、财政局（办、所）、经济办：

现将江门市农业农村局、江门市财政局、江门市商务局《关

于转发〈广东省推动农业机械报废更新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转

发给你们，请严格按照国家政策和省、市工作要求，大力推动

农业机械报废更新，提升我区农业机械化水平，推进农机安全

生产，确保我区完成市下达的工作任务。（具体工作目标待市

另行下达）

附件：关于转发《广东省推动农业机械报废更新工作方案》

的通知

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江门市新会区农业农村局 江门市新会区财政局

江门市新会区科工商务局

2024 年 5 月 24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
 

 

 

 

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部门、财政局、商务主管部门： 

现将《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商务厅关于

印发<广东省推动农业机械报废更新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粤农农

规〔2024〕2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意

见,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请严格按照国家政策和省工作方案要求，大力推动农业机械

报废更新，提升我市农业机械化水平，推进农机安全生产，力争

到 2027年，全市报废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 576台（套）。

其中 2024 年，全市报废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 95 台

（套）。具体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作目标另行下达。 

二、报送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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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加大政策宣传，加强实施进度统计分析，

严格按要求执行进度季报制度；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部门每

年进行报废更新补贴工作总结分析，于 12 月 5 日前将总结材料

报送市农业农村局（农业机械化管理科）。 

 

附件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商务厅关于

印发《广东省推动农业机械报废更新工作方案》的通

知 

 

 

江门市农业农村局          江门市财政局 

 

 

 

 

江门市商务局 

2024 年 5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